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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度第1季法務部矯正署花蓮監獄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時間：2026年3月16日（週一）上午10時至12時 

地點：花蓮監獄 

出席委員：林慈偉（主席）、嚴嘉楓、張瓊文、周愫嫻、周奎學 

請假：無 

一、討論事項 

（一）本屆外部視察小組委員現任及新聘名單 

1. 花蓮監獄第三屆外部視察小組委員共計5名，其中現任委員3名、新聘委員2名

（自115年度第1季起聘）。經委員互推，由林慈偉委員擔任115年度會議主席。

各委員名單、現職及主要專業領域如下： 

編號 姓名 性別 現職 主要專業領域 現任／新聘 

1 張瓊文 女 銘心身心診所臨床心理師 臨床心理、心理

輔導、生命教育 

現任 

2 嚴嘉楓 女 慈濟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公共衛生（衛生

政策、身心障礙

者醫療政策、健

康不平等） 

現任 

3 林慈偉 男 輔仁大學法律學院助理教授 人權、法律 現任 

4 周愫嫻 女 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特聘教授 犯罪防治 新聘 

5 周奎學 男 門諾醫院公共事務部主任 公共衛生、公共

行政 

新聘 

2. 經確認，本次新任委員均未違反《監獄及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實施辦法》第7條

及第8條所定之消極資格規定，並均已簽署「保密義務暨利益衝突迴避說明

書」。 

（二）關於花蓮監獄秘書處與委員間通訊工具使用原則、會議紀錄及視察報告撰寫分

工 

1. 通訊工具使用原則：涉及重要會議事項或正式資訊通知時（特別是附有相關文

件資料者），應以電子郵件（Email）作為主要且正式之聯繫管道。若屬提醒性

質之補充通知或一般行政事項，得以LINE進行即時傳達，惟不得僅以LINE作為



 2 

唯一資訊傳遞方式。LINE應僅作為即時聯繫之輔助工具，不宜取代Email於正式

資訊傳遞與紀錄保存上之功能。為避免未來產生資訊落差或溝通斷裂情形，請

監所及相關承辦人員確實遵循上述原則，以維持聯繫流程之清晰與完整。 

2. 會議紀錄之撰寫：外部視察會議之會議紀錄由機關協助完成。原則上基於隱私

保護及去識別化等考量（特別涉及收容人肖像及個人隱私），會議記錄中不宜

以照片方式呈現相關內容。會議紀錄完成後，花監應先送交外部視察小組委員

確認內容無誤，再行陳報矯正署。 

3. 外部視察報告之撰寫：外部視察報告原則上由外部視察小組自行撰寫，得採全

體委員共同協作補充或分工撰寫方式完成。其內容與會議紀錄有所區別，視察

報告重點在於呈現小組之視察意見、陳情案件處理情形及相關建議事項。待視

察報告完成後，再由機關連同會議紀錄及相關會議資料（如經去識別化處理之

業務簡報）一併陳送矯正署，並登載於外部視察報告專區。 

（三）「收容人陳情外部視察小組專用信箱」開箱規則 

1. 花監應將設置於機關內之「收容人陳情外部視察小組專用信箱」鑰匙交由視察

委員保管，使委員得以獨立開啟信箱並直接接收收容人陳情信件，以確保陳情

內容之隱私性與程序之獨立性。 

2. 如發現信箱內有信件，花蓮監獄應即時通知視察委員到場開啟信箱，並由委員

依具體情形處理，包括委員親自到場取信或依委員指示之方式辦理。 

（四）本年度視察小組視察重點及共識 

1. 每季請機關就近期發生之重大事件進行報告，並更新相關追蹤事項之處理進

度。 

2. 陳情案件訪談：原則上由陳情案件中挑選訪談人選；惟亦得依議題需要（如攜

子入監、高齡受刑人等）選定訪談對象。 

3. 各季預定之視察重點議題，原則上於前一次會議或視察報告中提出，以利後續

準備與追蹤。 

二、業務報告（戒護科、女監、教化科進行「花蓮監獄過去就收容人辦理

法律權益課程／講座之經驗及成效」業務報告） 

（一）報告重點及背景 

1. 收容人常因法律知識不足，於其在監權益（如接見、通信、作業分配、假釋申

請等）遭受侵害時，未能正確掌握向相關權責或監督機關陳情，甚或提起行政

訴訟等救濟程序，致可能發生救濟無效、處理延宕或權益受損等情形。 

2. 監所推動多元法治教育並邀請專業律師授課及進行互動問答之作法，具有重要

意義。實務經驗上，透過律師、法律扶助基金會人員或學者進入矯正機關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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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不僅能以深入淺出的方式提供正確法律資訊，亦可透過即時對話協助收容

人釐清實務疑問，提升其法治素養，減少因誤解而產生之情緒衝突或爭議，對

維持監所秩序與促進收容人自我省思均具正面效果。 

（二）視察小組建議 

1. 目前花蓮監獄將法治教育（並配合辦理法律會考）列為一般教化課程之一環，

惟其設計似未充分從收容人法律知識與實際需求出發。 

2. 建議未來相關法律課程之規劃，應更著重收容人實際需求，而非採強制性方式

或以法律會考進行。即使設置法律會考制度，其制度設計亦宜保留適度誘因，

以促進學習意願。就此，請花蓮監獄於下次視察時安排收容人訪談，以利委員

了解收容人對法治教育之需求與實際感受。 

三、陳情處理 

（一）上一季陳情案件追蹤：依2025年12月5日會議紀錄，截至當時所收受陳情信件，

因其內容多屬監所內部管理事項，小組決議原則上由花蓮監獄依內部程序處理，

並於處理完成後將結果彙整回報本視察小組，並列為後續追蹤事項。各該案件經2

026年3月16日會議討論及建議如下（以下僅以陳情訴求內容命名，惟不代表事件

真實情況）。 

1. 【發放過期藥品案】： 

（1） 建議注意用藥管理流程是否確實，並適度調整相關服務員配置。鑑於藥

品發放屬法務部矯正處遇之核心事項業務，即使有受刑人（同學作為服務

員）協助，亦應確保制度運作之嚴謹性。 

（2） 制度上，藥物交付主管應於現場確認藥品數量並由收受人簽名。 

（3） 建議下次會議請花監說明現行藥品發放流程（包括管制藥品與非管制藥

品之管理），並提供法務部相關規範或報告指引。 

2. 【檢舉所內欺壓收容人案】： 

（1） 遭檢舉個案中所涉指之受欺壓收容人疑有智能障礙情形，並已於今年1月

過世，目前死亡原因尚未確認。 

（2） 就障礙收容人之舍房處遇，建議花蓮監獄參考其他監所經驗，以研議更

為精緻化之特定障礙受刑人處遇模式。 

3. 【衛生紙不足案】： 

（1） 衛生紙屬基本生活用品，建議花監透過公告方式通案通知收容人，如有

額外需求得向主管反映。 

（2） 若屆時發現整體需求增加，則建議可視實際情形調整相關經費配置。 

4. 【請求調離舍房案】：未來若再發生收容人彼此間具有訴訟關係之情形，除可

考量將其等分開工場外，亦得安排個別座位或調整舍房，以降低衝突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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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行動接見受限案】：監所已向收容人及其家屬詳細說明補償措施，並就該個

案增加一次行動接見機會，同時亦提供設備操作手冊及同仁支援指引。 

6. 【對待受刑人家屬態度不耐案】：監所人員已向收容人進行相關說明並得到收

容人及其家屬之理解。 

7. 【勸退收容人放棄外役監遴選案】： 

（1） 經監所方說明本案係監所人員向收容人說明相關規範，而非勸退其申請

外役監資格。 

（2） 此案亦顯示收容人對自身權益（如外役監申請資格）之理解仍有不足，

凸顯法治教育及權益申訴教育之重要性。 

8. 【匯票遭退件案】： 

（1） 因矯正署近期修正《外界對受刑人及被告送入金錢與飲食及必需物品辦

法》（2025年9月19日修正發布、2025年12月19日施行。下稱送物辦法），

產生部分限制。 

（2） 請監所持續向收容人、家屬及民眾加強宣導送物辦法相關規定，以避免

誤解。 

（3） 另視察小組委員亦有親自接觸遇到或聽聞因該辦法修正而產生之不合理

限制情形，建議持續蒐集相關案例與制度影響，再提供送物辦法修正建

議。 

（二）視察小組建議 

1. 上開案件顯示部分收容人或其家屬可能因資訊不足而產生誤解，就此若能事前

或事件發生時即透過適當說明與溝通，應可促進收容人與監所人員之理解與信

任，亦避免演變成陳情案件。 

2. 該等案件亦顯示收容人對於權益（如外役監申請資格）之理解及客製化法律需

求之法治教育與權益申訴教育具有重要性，應持續強化相關措施。 

（三）本季收受陳情信件之處理 

1. 於2026年3月16日會議當日，小組委員偕同監所管理人員入監開啟視察小組專用

信箱，共收受未具名祝賀新年信件1封、褒揚信件1封、陳情信件2封等，共4

封。 

2. 本季新收之陳情內容均涉及收容人之人際互動或個人權益爭議等監所內部管理

事項，原則上仍由花蓮監獄依內部程序處理，並於處理完成後將結果回報本小

組，納入下次會議之追蹤事項。 

四、下一季視察會議 

（一）會議召開日期與時間安排 



 5 

1. 外部視察小組會議原則上每年固定於3月、6月、9月及12月召開，並以該月中旬

為原則。 

2. 請花蓮監獄秘書處協助統計全體委員可出席之時段，並預留約2小時會議時間，

以利充分討論。特別是鑑於部分委員同時擔任多個監所之外部視察小組委員，

請秘書處於安排會議時間時主動與相關監所協調，以避免不同機關會議時間重

疊，致部分委員無法出席。 

（二）預定視察內容 

1. 收容人訪談：預計訪談著重了解收容人就法治教育經驗及相關法律服務需求。

請花蓮監獄事先協助聯繫相關收容人（預計共2位），並辦理訪談同意書簽署作

業。 

2. 管理人員訪談：請安排訪談【發放過期藥品案】中的服務員及另一現任服務員

（預計共2位），以了解其於實務運作中所面臨之困境及相關建議。 

3. 專案報告延續追蹤：擬邀請相關科室就「識字能力有限或具識字困難之收容

人、身心障礙收容人及高齡收容人之陳情處理機制」議題進行後續業務簡報。 

4. 重大事件報告：請機關就花蓮監獄近期發生之重大事件（例如在監死亡、鬥毆

事件、就醫途中死亡等）進行報告，以作為本小組後續視察與關注之重要參

考。 


